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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涉外法治专家智库推荐表填写说明
一、填写基本要求
1． 本表格一式3份，A4纸双面打印，装订整齐，粘贴近期1寸免冠证件照（彩色、白底）。
2． 填写内容需真实、完整、清晰，不得涂改；未涉及的项目填“无”，不得留空。
3． 相关业绩、资质、获奖等证明材料1份，需单独装订，与本表格一并报送。
4． 本人意见栏需本人亲笔签字，推荐单位/主管部门意见栏需加盖单位公章，负责人签字确认。
二、重点栏目填写说明
1． 人员类别：只能选择1项。
2． 申报专业领域：可选择1-2项，需结合本人工作/执业实际和专业特长填写，避免与核心业绩脱节。
3． 外语能力：需明确语种（如英语、日语、德语等）和具体水平，同时勾选符合的外语条件项，并附对应证明材料。
4． 教育经历：从本科开始填写，需注明起止时间、学校全称、专业全称、学历（本科/硕士/博士）和学位，境外教育需提供学历学位认证证明。
5． 工作/执业经历：按时间倒序填写，注明起止时间、单位全称、具体职务/岗位，主要工作内容重点填写涉外法治相关工作，避免无关内容。
6． 核心业绩：近5年的涉外法治相关业绩，实务类人员重点填写经办的涉外案件、项目、谈判等，注明案件/项目名称、本人角色、处理结果和成效；专家学者重点填写学术论文、专著、课题、研究成果等，注明发表期刊、出版社、课题级别等。
7． 资质证书：填写与涉外法治相关的资质，如法律职业资格证、律师执业证、公证员执业证、职称证、外语等级证、境外律师执业资格证等，注明证书编号和有效期。
8． 优先条件：有对应条件的勾选，需附相关证明材料（如广东省涉外法治人才专家库入选证明、境外任职/执业证明等）。
三、其他说明
1． 表格填写完毕后，由推荐单位统一审核，报送至中共佛山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。
2． 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需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，并加盖申报人所在单位公章。
